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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人民政府

关于赋予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农村村民

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行政执法权的通告

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»«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»«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»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«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»等有关规

定,现就农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行政执法权有关事项通告

如下:

一、将«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»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行政

处罚权,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措施等行政执法权,

赋予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行使,跨乡镇(街道)行政区域的

案件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影响较大的案件

除外.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房建设日

常巡查监管,受理群众举报和投诉;发现农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建

住宅的,应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改正,逾期不改正的,依法向人民法

院申请强制执行.

二、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应严格、规范、公正、文明执



法,严格执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执法

决定法制审核制度,实现执法信息公开透明、执法全过程留痕、执

法决定合法有效,不断提高行政执法社会满意度.乡镇人民政府

(街道办事处)执法人员应当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

证件,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履行职责.

三、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行使行政执法权应当接受社

会监督.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

处)作出的相关行政执法决定,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

政诉讼;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办事处)应当认真审查,发现有错误

的,应当主动改正.

四、各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乡镇人民政府(街道

办事处)该项行政执法工作的指导,定期组织评估.

五、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.

山西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　　　　

(此件公开发布)

—２—


